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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拒絕依從有關考試評分的查閱資料要求大學拒絕依從有關考試評分的查閱資料要求大學拒絕依從有關考試評分的查閱資料要求大學拒絕依從有關考試評分的查閱資料要求  

 

 
本報告是本人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下

稱「條例」）第 38(a)條對一所大學進行的調查，並根據條例第

VII 部行使本人獲賦予的權力而發表。條例第 48(2)條訂明「專員

在完成一項調查後，如認為如此行事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可－  

 
(a) 發表列明以下事項的報告－  

 
(i) 該項調查的結果；  

 
(i 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是適合作出的關乎促進

有關資料使用者所屬的某類別的資料使用者遵守本

條例條文（尤其是各保障資料原則）的任何建議；及  

 
(i i 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適合作出的任何其他評

論；及  

 
(b) 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發表該報告。」  

 

 

 

 

 
吳斌吳斌吳斌吳斌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註：本報告原文以英文撰寫，此乃中文翻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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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情況個案情況個案情況個案情況  

 
 一名大學生（下稱「投訴人」）向其就讀的大學（下稱「該

大學」）提出查閱資料要求（下稱「該查閱資料要求」），索取

投訴人曾修讀「有關四個學科的考試答案、錄音帶、作業 (及上

述各項的有關評語 )」（下稱「該等資料」）。  

 
2. 該大學在回應該查閱資料要求時表示，由於投訴人在當其

時可於上訴期限內申請覆核其學科的評級，故該大學不能按該查

閱資料要求向投訴人提供考試答題卷及作業。不過，該大學同意

向投訴人提供投訴人所要求的錄影帶複本。投訴人因此向專員投

訴該大學沒有依從投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專員遂根據條例第

38(a)條，對該大學進行調查。  

 
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條例的相關條文  

 
3. 下述條文與本調查有關：  

 
(a) 根據條例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資料」及「個人資料」的釋義如

下：  

 
「 “ 資料 ” 指在任何文件中資訊的任何陳述（包括意見
表達），並包括個人身分標識符；  

 
“ 個人資料 ” 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

身分是切實可行的；及  

(c)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

切實可行的；」  

 
(b) 條例第第第第 18(1)條條條條訂明：  

 
「  任何個人或代表一名個人的有關人士可提出內容
如下的要求   
(a) 要求資料使用者告知他該使用者是否持有該

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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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該資料使用者持有該等資料，要求該使用
者提供一份該等資料的複本。」  

 
(c) 條例第第第第 19(1)條條條條訂明：  

 
「在符合第 (2)款及第 20及 28(5)條的規定下，資料使
用者須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後的 40日內，依從該項
要求。」  

 
(d) 條例第第第第 20(1)(b)及及及及 20(2)條條條條有如下規定：  

 
「 (1)  在以下情況，資料使用者須拒絕依從查閱資料

要求 

… 
(b)（在符合第 (2)款的規定下）該資料使用者

不能在不披露另一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

的個人資料的情況下依從該項要求；但如
該資料使用者信納該另一名個人已同意向

該提出要求者披露該等資料，則屬例外；

或  

… 
(2) 第 (1)(b)款的施行不得    

(a) 令該款提述另一名個人屬其資料當事人的
個人資料之處，包括提述識辨該名個人為

有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所關乎的個人資料的

來源的資訊 (但如該名個人在該等資訊被
點名或該等資訊以其他方式明確識辨該名

個人的身分則除外 )；  
(b) 令資料使用者無須在不披露該另一名個人

的身分 (不論是藉著略去姓名或其他識辨
身分的詳情或以其他方法 )的情況下，在有
關的查閱資料要求是可予依從的範圍內依
從該項要求。」  

 
(e) 條例第第第第 20(3)(f)條條條條訂明：：：：「在以下情況，資料使用者
可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在當其時可根據本條例

拒絕依從該項要求，不論是憑藉第 VIII 部下的豁免或
其他規定而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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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條例第 VIII 部第 55 條條條條訂明：：：：  

 
「 (1) 屬有關程序的標的之個人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

6 保障資料原則及第 18(1)(b)條的條文所管限，直至
該程序完成為止。  
(2) 在本條中    

“ 有關程序 ”     
(a) 除 (b)段另有規定外，指任何程序，而個人資

料是在該程序下由一個或多於一個的人為決

定以下事宜 (或為使以下事宜得予決定 )予以
考慮的 
(i) 就 

… 
(D) 授予任何合約、名銜 (包括學術及專業
資格 )、獎學金、榮譽或其他利益，  

而言，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合適程度、是

否合乎資格或具資歷；  
(i i) 與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有關的任何合約、名

銜 (包括學術及專業資格 )、獎學金、榮譽
或利益應否予以延續、修改或撤銷；或  

… 
(b) 如在某程序中，針對該等決定提出上訴 (不論

是根據條例或其他依據提出 )是不獲容許

的，則不包括該等程序；  

“ 完成 ”，就有關程序而言，指 “ 有關程序 ” 的定義

(a)段所提述的有關決定的作出。」  

 
大學拒絕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的理由大學拒絕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的理由大學拒絕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的理由大學拒絕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的理由  
 
4.  在回應本人的查詢時，該大學援引條例第 55(2)(a)(i)(D)
及 (ii)條（即「授予任何合約、名銜（包括學術及專業資格）、
獎學金、榮譽或其他利益」及「與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有關的任何

合約、名銜（包括學術及專業資格）、獎學金、榮譽或利益應否

予以延續、修改或撤銷」），聲稱可獲豁免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 

 
5. 該大學表示，申請覆核學科評級的程序載列於該校學則

（下稱「有關學則」）內，所有學生均可登入大學網站查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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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則。該大學向本公署提供有關學則的副本。  

 
6. 有關學則第 10.3 條訂明，如學生未能以非正式途徑解決
有關學科評級的問題，他 /她可以透過正式程序尋求解決。根據
有關學則第 10.8 條，如學生不滿學院未有適當處理其覆核學科
評級的「正式請求」，他 /她有權向研究院院長提出上訴，反對
學院的決定。研究院院長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7. 事件的發生時序如下：  

 
(1) 7 月 5 日，投訴人要求其所屬的學院院長覆核該查閱

資料要求所述的四科成績。學院於 7 月 10 日以電郵
通知投訴人「維持所評的分數」。  

 
(2) 7 月 19 日，該大學收到該查閱資料要求。  

 
(3) 7 月 21 日，投訴人致函學院院長，要求他親自重新

考慮有關覆核。學院院長於 8 月 5 日發信通知投訴
人「覆核委員會一致同意駁回」投訴人的上訴。  

 
(4) 如上文第 2 段所述，該大學於 8 月 24 日以電郵回應

該查閱資料要求。  

 
(5) 9 月 3 日，投訴人向研究院院長提出上訴，反對學院

的決定。  

 
8. 該大學解釋，在投訴人提出該查閱資料要求當日，投訴人

有權作出正式請求，要求學院覆核其學科的評級。其後，如投訴

人不滿意覆核結果，投訴人亦可以向研究院院長提出上訴。  

 
9. 投訴人所查閱的資料包含投訴人的姓名及 /或學生編號，
而此等資料均載列於計分紙、作業封面及考試答題簿上。  

 
10. 該大學補充，他們在收集該等資料時，並非為匯編有關投

訴人的資料。根據該大學所述，投訴人的身分絕不會影響他們給

予投訴人在該四科的評語或分數。評核只會按投訴人在作業、考

試及（已錄影的）練習中的答案及 /或表現而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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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於以上所述，該大學拒絕向投訴人提供該查閱資料要求

中所要求的四科考試答題卷及作業。  

 
12. 其後，研究院院長對於投訴人就其學科的評級所提出的上

訴作出裁決，並於翌年 4 月 3 日把結果通知投訴人。投訴人再次
要求查閱其考試答題卷及作業。該大學於是將有關考試答題卷及

作業的副本發放予投訴人。不過，為了保障有關學科的評卷員在

其工作上的私隱，該大學給予投訴人的考試答題卷及作業的副本

並沒有包含評卷員的評語。已錄影的練習副本（以 DVD 儲存）
內出現的其他人士的聲音及樣貌亦被遮掩了。  

 

13. 該大學最終向投訴人提供了未經剪輯的該等資料。  

 
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14. 根據條例第 18 條，任何人均有權查閱資料使用者所持有
關於他或她的個人資料。根據條例第 19(1)條（除某些例外情況
或豁免外），資料使用者有責任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後 40 日內，
依從該項要求。  

 
該等資料是否構成投訴人的該等資料是否構成投訴人的該等資料是否構成投訴人的該等資料是否構成投訴人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15. 根據「資料」及「個人資料」的定義，毫無疑問，學生在

考試中的表現評估是該學生的個人資料。在本個案，評卷員負責

評估投訴人的作業及考試表現，而有關評估會成為投訴人學業成

績紀錄的一部分。  

 
16. 本人已細心閱讀該大學所提供的「該等資料」，包括：(1)
計分紙， (2)作業評分標準， (3)6 月 19 日有關一個學科的便條，
(4)6 月 20 日有關一個學科的電郵，(5)考試答題簿，(6)作業及 (7)
一張攝錄投訴人於考試中表現的影碟。  

 
(1) 計分紙  

 
17. 評卷員手寫的分數及評語載於預先印備的計分紙一併考

慮時屬評卷員對投訴人於考試中表現的評估，因此應構成投訴人

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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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該大學表示，他們刪除了評卷員在計分紙上所寫的評語，

是因為他們要「保護有關學科的評卷員在其工作上的私隱」。不

過，計分紙看來沒有記載評卷員的姓名或其他能識辨其身分的資

料。此外，應該注意的是，法例（透過條例第 20(1)(b)及 20(2)
條）在平衡過資料當事人查閱其個人資料的權利，與保障資料來

源的私隱兩者後，已有規定資料使用者在向資料要求者提供資料

之前，刪除資料中可識辨其他人士身分的詳情。因此，該大學所

給予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為拒絕提供評卷員的評語的理據。  

 
(2) 作業評分標準  

 
19. 基於上文第 17 及 18 段所述的相同原因，本人認為作業評
分標準內評卷員手寫的分數及評語（以及預先已印製的評分標準

內容）一併構成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3) 6月 19日的便條  

 
20. 該便條看來是該大學的內部文件，內容是建議採納評卷員

對投訴人的一個學科作業的評語。雖然這便條是關於投訴人，但

本人認為該查閱資料要求所索取的是考試答案、錄音帶、作業（及

有關評語），所涉範圍不應廣泛地包括這便條，因為它只提及評

卷員的評語，而不是評論投訴人的表現。  

 
(4) 6月 20日的電郵  

 
21. 有關電郵似乎沒有特別提述投訴人。如果內裏所述的「所

有答題卷」包括投訴人的答題卷，有關電郵便可能與投訴人有

關。即使如此，基於上文第 20 段所述的相同原因，本人並不認
為該查閱資料要求包括有關電郵。  

 
(5)及 (6) 考試答題簿及作業  

 
22. 在行政上訴第 7/2007 號個案中，行政上訴委員會在第 27
段作出以下意見：「如上訴人的考試答題卷註有評卷員對上訴人

的答案的評語或評估，該答題卷便屬於載有上訴人個人資料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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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此，基於上文第 17 及 18 段所述的相同原因，本人認為
評卷員的標記（包括單字、句子及符號）載於答題卷一併考慮時

屬評卷員對投訴人的試卷及作業的評語，因此應構成投訴人的個

人資料。  

 
(7) 記錄投訴人於考試中表現的影碟  

 
24. 本人注意到雖然投訴人只是要求錄音帶，但該大學亦向投

訴人提供了考試的錄像。  

 
25. 本人認為該大學變更錄像內其他人士的影像及聲音（只要

可聽到其內容），以免披露其他人士的身分，是適當的做法。  

 
該大學在本個案中有否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該大學在本個案中有否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該大學在本個案中有否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該大學在本個案中有否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26. 該大學辯稱，他們在收集該等資料時，並沒有編製有關投

訴人的資料；投訴人的身分絕不會影響他們對該等資料的評語及

評分；及他們只是根據投訴人在作業、考試及練習中的答案及 /
或表現，對投訴人的學科作出評分。  

 
27. 根據上訴法庭在東周刊督印有限公司及另一人士對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 [2000] 2 HKLRD 83 一案所作的裁決，收集個人資
料行為之要素是資料使用者在編製一名已被確定身分的人士或

一名資料使用者意欲或設法確定其身分的人士之資料。收集到之

個人資料須和一名已被資料使用者確定了身分或其身分被資料

使用者設法確定的人士有關。而資料使用者視收集到之資料為涉

及該名人士之重要情報。  

 
28. 鑑於學生與學校的關係，該大學在收集該等資料（即上述

第 (1)、 (2)、 (5)、 (6)及 (7)項）時，一定知道投訴人的身分，以及
視該等資料為涉及投訴人之重要情報。該大學在收集評估投訴人

的資料時，很明顯是編製有關投訴人的資料。本人認為，該大學

在考試中毫無疑問有收集投訴人的個人資料。  

 
該大學可否獲得第該大學可否獲得第該大學可否獲得第該大學可否獲得第 55 條的豁免條的豁免條的豁免條的豁免  

 
29. 在 回 應 本 人 的 查 詢 時 ， 該 大 學 聲 稱 根 據 條 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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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a)(i)(D)及 (ii)條可獲豁免。  

 
30. 根據有關學則第 10 條，如學生不滿其學科的評級，他 /她
可以申請非正式覆核、正式覆核及上訴。根據有關學則進行覆核

及上訴的目的只是覆核有關評級。投訴事件發生時，該大學似乎

不是在考慮是否向投訴人給予或繼續提供名銜（包括學術資

格）、獎學金、榮譽或利益。在有關情況下，根據有關學則進行

的覆核或上訴程序不屬於條例第 55 條所界定的「有關程序」。  

 
31. 即使覆核或上訴程序符合「有關程序」的定義，由於正式

覆核的「有關程序」已於 8 月 5 日完成，因此該大學於 8 月 24
日回覆該查閱資料要求時亦不可援引第 55 條的豁免。該大學應
在 8 月 5 日之後依從該查閱資料要求。  

 
32. 投訴人其後於 9 月 3 日向研究院院長提出上訴，但由於上
訴是在該大學拒絕該查閱資料要求之後發生的，故有關上訴與引

用第 55 條的豁免無關。  

 
33. 本人認為，根據條例第 55(2)(b)條，由於研究院院長的決
定是最終的決定，有關上訴不應被視為「有關程序」。  

 
34. 因此，本人認為在本個案中，該大學不能根據條例第 55
條獲得豁免。  

 
35. 鑑於以上所述，本人認為該大學沒有在收到投訴人的該查

閱資料要求後 40 日內依從該項要求，已違反了條例第 19(1)條的
規定。  

 
調查引致的建議調查引致的建議調查引致的建議調查引致的建議  

 
36.  當考生不滿其考試成績，他們會要求查閱其試卷、作業及

/或答題簿的分數，以及評卷員所寫下的評論 /評語 /評估，並要求

覆核，這情況並不罕見。本調查報告希望提醒考試機構注意處理

有關查閱要求以緊遵條例的規定之重要性。根據條例規定，沒有

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屬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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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考試機構在處理要求索取考生考試及作業表現的評估資

料時，如有意援引條例第 55 條的豁免，必須小心考慮所要求查

閱的資料是否真正屬於本調查報告內闡釋的「有關程序」的標的

物。                                                                                                                  

 
38.  本人亦希望考生知道，如試卷、作業及 /或答題簿本身沒

有包含與考生個人有關的資料，它們並不構成條例下的「個人資

料」。因此，如查閱資料要求內所指明的考試答案及 /或作業沒

有包含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考試機構是無須根據條例下的查

閱資料要求的條文依從有關要求。  

 
39. 無論如何，考試及教育機構如能協助考生及學生查閱其個

人資料是值得嘉許的。教育機構與學生之間一份建基於互相了解

及互相合作之上的關係，無疑是有利於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的。  

 


